
 
 

日财（中国）临时披露 [2017] 1 号    
 

关于 2017 年度重大关联交易的临时信息披露报告 

 

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

《日本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现就 2017年

度本公司与母公司日本财产日本兴亚保险公司之间的重大关联交易情

况进行临时信息披露如下： 

一、 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 交易概述 

2017年本公司与日本财产日本兴亚保险公司（以下简称“母公司”）

续签了《非水险协议成数合约》。 

同时，本公司通过临时分保的方式将在国内承保的原保险和再保

险分入业务部分分出给母公司。 

委托业务是根据关联当事人之间为对方提供各自所在国保险市场

相关资料或收集信息等所订立的委托合同而进行的业务。 

（2）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非水险协议成数合约》：该合同期间为 2017 年 4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保障范围为本公司承保的财产险、建安工险及责任险等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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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分保涉及的险种包含：财产险、建安工险、责任险、货运险、

船舶建造险等业务。 

业务委托合同：该合同于 2016 年 4 月 1 日签订，合同期限每年自

动更新，委托费用以备忘录的形式每年重新约定。 

服务协议：该协议于 2011 年 12 月 1日达成，协议期限每年自动

更新，费用根据发票金额支付。 

二、 交易对手情况 

法人名称：日本财产日本兴亚保险公司（Sompo Japan Nipponkoa 

Insurance Inc.） 

企业类型：国外企业 

经营范围：财产保险、保险代理、债务担保、企业年金、机动车

损害赔偿保障业务 

注册资本：700亿日元 

组织机构代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 

三、 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本公司与母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种类和定价政策如下： 

（1） 再保险业务 

采用目前市场通用的分保方式，分出保费按分出比率基于原保险

合同进行划分。且手续费与此类风险业务的市场手续费水准接近，符

合市场定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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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委托业务 

委托业务未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价格，符合市场定价原则。 

四、 交易目的 

为了合理的分散承保风险，保障公司经营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五、 交易的内部审批流程 

2017 年度全年与母公司的预计累计交易总额为 2.8 亿元（包括再

保险业务和其他委托业务费用等），占公司 2016 年度末净资产 5%以上，

达到相关规定定义的“重大关联交易”。因此，将该重大关联交易提

请 2017年 3月 29日董事会审议，经具有表决权的董事一致通过本案。 

六、 交易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上述分保交易有利于分散公司的承保风险和财务风险，稳定公司

经营。 

七、 独立董事的意见 

针对 2017年度本公司与母公司的累计交易额将达到重大关联交易，

二名独立董事表明，重大关联交易公允性、内部审查程序不存在问题，

且对被保险人权益不造成损害。 

本案严格按照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

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执行，其批准程序遵守了本公司重大关联交易

相关规定。 

特此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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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2017年 4 月 14日 


